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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如說明三C1061150302_106D20067 18-01. pdf)

主告有關管造業法第28條限制營造業負責人不得為其他營造業

之負責人、專任工程人員或工地主任，其限制是否有違公

司法之規範l 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，明:

一、 復貴會106年11 月 23 日 臺區管 (1 06 ) 味業字第 0040號函。

二、 查經濟部106年3 月 20 日 經商字第 106020 1 4040號函略以 :

I ... 營造業法條公司法之特別法，倘針對營造業負責人有

特別規定，自應優先適用適用上開規定。 .. . J 業 已釋示在

安
丌"

三、檢附經濟部前問號函影本l份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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